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2）苏 0508 执恢 443 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苏州金辉居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76944880467，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嘉

元路 959号元和大厦 5楼。 

法定代表人：郝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鹿存星，该公司员工。 

被执行人：徐家飞，男，1974 年 5 月 2 日生，居民身份

证号码 332528197405025032，汉族，住浙江省松阳县玉岩镇

坳头村 1-51户。 

被执行人：王丽，女，1976 年 9 月 27 日生，居民身份证

号码 429001197609270225，汉族，住浙江省松阳县玉岩镇坳

头村 1-51户。 

申请执行人苏州金辉居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徐家飞、王

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8）苏0508民初3142号民事判

决已经生效。该判决书确认，被告徐家飞、王丽共同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贷款本金580257. 44元及利息（含罚息、复利） 

40182. 43元（暂计算至2018年4月12日，之后利息、罚息、复

利按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被告徐家

飞、王丽共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支付律师损失费21111元；被告苏

州金辉居业有限公司在案涉房屋（坐落于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 



道阳澄湖西路966号融城花园34幢102室）办妥抵押登记手续且

原告取得抵押登记证明文件前对被告徐家飞、王丽的上述第

一、二项债务及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苏州金辉居业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徐家飞、王丽追偿。上述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徐家飞、王丽

并未履行判决，经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执行， 

申请执行人代被执行人于2019年2月22日支付了判决书确认的

各项费用合计694789. 43元。 

因被执行人未向申请执行人归还代付的上述款项，申请执

行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 

第十九条的规定： “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后可以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担保人承担责任后直接向人民

法院申请执行主债务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判决书主文已经判明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

担保人追偿，该追偿权是否须另行诉讼问题请示的答复意

见》： “原则同意你院倾向性意见中无须另行诉讼的意见。即

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确定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主

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案件，担保人无须另行诉讼，可以直接向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法予以照准。 

执行中，被执行人徐家飞、王丽仍未履行法律义务，本案

已查封徐家飞名下的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阳澄湖西路966号

融城花园34幢102室不动产，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条第

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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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徐家飞名下的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

阳澄湖西路966号融城花园34幢102室不动产。 

本裁定立即执行。 

l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l 



「
一
 


	00000001
	00000002
	00000003
	00000004

